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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 
102 年度下半年大學校院通識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申復單位：中國文化大學保健營養學系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102 學年度系名更改、核心能力

及課程修訂相關過程及佐證資

料，似未建檔留存。 

1. 本系 102 學年度系名更改、核心

能力及課程修訂相關過程確實有

經過課程委員會及系務會議，均

有建檔紀錄留存，實地訪評時有

陳列於訪評會場，並向委員口頭

說明相關更名資料存放在各項會

議紀錄檔案中。請見附件 1-1,、
1-2 及 1-3。 

2. 訪評當日依委員要求，有提供更

名前後之教育目標、核心能力、

課程與設計之對應表及課程主要

差異性，惟因委員未要求提供相

關建檔資料，故訪評當日無提示

相關會議記錄。現提供佐證資料

如附，敬請委員鑒閱，請見附件

接受申復意見。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待改善事項與

相對應之建議事項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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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1-4。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系名更改後教育目標訂為

「培育具食品背景之保健營養

專業人才」，惟三大核心能力並

未呈現食品背景相關文字。 

1. 本系於自我評鑑內容是依據高教

評鑑中心函辦理，呈現近 6 年之

資料(96 至 101 學年度)，更名後

之資料，因屬 102 學年度，應未

屬本週期系所評鑑範圍，敬請委

員鑒察，請見附件 2-1 與 2-2。 

維持部分訪評意見。 
理由： 
1. 該系於更名前，系所教育目標仍

有食品背景相關文字，但七個核

心能力「具備食品與保健營養領

域相關知識」、「具有臨床、社

區、營養教育等營養實務能

力」、「具有膳食設計與膳食管

理能力」、「具備食品營養實驗

操作及分析檢驗能力」、「具備

研究開發能力」、「具備溝通協

調等能力樂於參與團隊合作」及

「具備終生學習熱忱與貢獻專

業能力服務人群的使命感」僅兩

項與食品有相關。 
2. 訪評委員進行實地訪評，為訪視

系所辦學之現況，其現況乃延續

訪評資料（99-101 學年度）而來，

並未僅依 102 年度資料做評鑑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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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果判定之依據。為避免造成該系

之疑慮，故修改待改善事項內容

之部分文字。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 
待改善事項：該系教育宗旨訂為「培

育具食品背景之營養保健專業人才」

（自我評鑑報告第 5 頁），惟七項核

心能力中，與食品背景相關者，比例

偏低。 
建議事項：宜將具食品背景之文字帶

入核心能力中，使核心能力與教育宗

旨相呼應。 
目標、核心能

力與課程設計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系名更改、新訂核心能力等相

關資訊未能充分傳達給該系學

生。 

1. 本系於自我評鑑內容是依據高

教評鑑中心函辦理，呈現近 6 年
之資料（96 至 101 學年度），更

名後之資料，因屬 102 學年度，

應未屬本週期系所評鑑範圍，敬

請委員鑒察，請見附件 2-1 與

2-2。 
2. 目前在校二至四年級學生為原

接受申復意見。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待改善事項與

相對應之建議事項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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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系名「食品暨保健營養學系」，

適用原系名之核心能力及課

程，因此不了解系名更改後新訂

核心能力等相關資訊。 

學生輔導與學

習資源 
□違反程序 
□不符事實 
■要求修正事項 

該系更名後，營養師為培育目

標之一，營養師證照考照率將

成為教學成效重要成效指標之

一，但該系前三年應屆學生考

取營養師證照比率偏低，且課

程教學和輔導策略較更名前，

未有更積極的作為。 

1. 本系於自我評鑑內容是依據高教

評鑑中心函辦理，呈現近 6 年之

資料(96~101 學年度)，更名後之

資料，因屬 102 學年度，應未屬

本週期系所評鑑範圍，敬請委員

鑒察，請見附件 2-1, 2-2。 
2. 在學生教學與輔導措施方面，爰

於自我評鑑報告書第 56 頁中說

明如下，99 學年度起開設「高等

營養學」、100 學年度起開設「生

化特論」、101 學年度起開設「證

照輔導班」，加強團體膳食供應與

製備、食品衛生安全與相關法

規、營養學、膳食療養、生物化

學等課程，請見附件 3-1 與 3-2。
3. 另於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回應第

接受申復意見。 
修改實地訪評報告書：待改善事項與

相對應之建議事項合併，移至針對未

來發展之參考建議。 
 
 



 

受評班制：學士班 
5

評鑑項目 申復屬性 
評鑑過程或實地訪評報告書 

初稿內容 
申復意見說明 申復意見回覆說明 

24 頁中已有相關回應說明，請見

附件 3-3。 

註：評鑑委員接受申復之修正意見，本會已直接在實地訪評報告書中進行文字修正。 


